
彰化縣溪州鄉三條國民小學仁愛基金設立及管理要點 

105年 1月 15日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壹、本校為使各界善心人士捐助本校救濟急難之經費，有一致性處理，依據 92年 6月 2日府

教社字第 0920101736號函，特訂定本管理要點。 

貳、基金來源： 

    一、家長、校友或其他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二、孳息收入。 

    三、其他收入。 

參、基金之管理： 

    一、經費性質，確實依縣府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為詳確之會計，並以『應付代

收款-仁愛專戶』科目列帳管理。 

    二、仁愛專戶發放由校長、三處室主任、教師代表組成管理委員會審核之。 

肆、基金之使用：  

    一、本基金依各申請個案之情況，分為「急難救助」及「清寒獎助」兩項予以協助。 

        （一）急難救助： 

1.學生本人或家庭遭逢重大變故，如風災、火災、震災或家中負擔生計者因 

意外、重病、亡故等急須救助者，視情況提供救助。 

              2.教職員工因公務受傷或殉職者。 

        （二）清寒獎助：以家境清寒，致影響學生學生受教權益或品質為對象。其補助區

分為下列項目，學校得依實際需要核實給予一項或多項之補助。 

              1.學雜費補助：補助法定三聯單收費款項。  

              2.代辦費補助：補助本校代辦之課本或是簿本款項。 

              3.午餐費補助：補助或是暫墊學生訂購營養午餐之費用。 

              4.學用品補助：補助學生用品、衣服或書籍之購買費用。 

              5.清寒學行獎助：清寒學生力爭上游，品德行為足堪表揚，提供獎助金。 

              6.其他費用補助：如校外教學、畢業旅行等額外支出而又無力負擔者。 

二、符合上述條件者，經導師或教職員工提報，並填寫申請表件，慰問金核發以家庭為

單位，送交審核小組辦理審核。 

 三、基金用磬或不足時，得由教導處宣布暫停辦理。 

 

 



伍、補助範圍及標準： 

項            目 附繳證件 補助金額 備    註 

（一）學生本人或其父母重大或突發事故： 

      1. 重大疾病。 

      2. 因意外而致殘廢者。 

3. 因意外而死亡者。 

      4. 家庭遭逢重大變故者。 

 

醫院診斷證明 

 

死亡證明書 

申請書乙份 

 

伍仟元 

伍仟〜壹萬元 

壹萬元 

伍仟〜壹萬元 

主任委員核定 

（二）教職員工因公務受傷或殉職： 

      1.因公務受傷者。 

      2.因公務而殉職者。 

 

醫院診斷證明 

死亡證明書 

 

參仟〜壹萬元 

壹萬元 

主任委員核定 

（三）學生急難慰問： 

      1. 家境貧困學生發生之緊急意外事故。 

      2. 其他緊急慰問。 

 

醫院診斷證明 

申請書乙份 

 

伍仟元 

壹仟〜叁仟元 

主任委員核定 

（四）學生家庭有明顯困難，無力繳交各項費用： 

1. 無力繳交註冊費者，給予全額或部分補助。 

2. 無力繳交午餐費者，給予全額或部分補助。 

      3. 無力繳交學校重要活動或事物費用者，給予全額或 

         部分補助。 

申請書乙份 決議金額 管理委員會議決 

（五）其他：特殊情形，經導師提報者 申請書乙份 決議金額 管理委員會議決 

 

陸、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 

 

 

 

 

 

 

 

 

 

 

 

 

 

 

 

 

 

 

 

 



 

彰化縣溪州鄉三條國民小學仁愛基金急難救助申請表 

受益人   
□ 班  級     年   班 

性別      
□ 教職員  

事 

 

由 

 

  

  

承辦單位 審核委員 校長批示 

導 師 

(教職員申請免核章) 
 教導主任  

核定（議決）救助金額： 
 

新臺幣            元整 
總務主任  會辦單位 

主計  
輔導主任  

訓導組長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補助範圍及標準：請ˇ選 

項            目 附繳證件 補助金額 備    註 

（一）學生本人或其父母重大或突發事故： 

      □1. 重大疾病。 

      □2. 因意外而致殘廢者。 

□3. 因意外而死亡者。 

      □4. 家庭遭逢重大變故者。 

 

醫院診斷證明 

 

死亡證明書 

申請書乙份 

 

伍仟元 

伍仟〜壹萬元 

壹萬元 

伍仟〜壹萬元 

主任委員核定 

（二）教職員工因公務受傷或殉職： 

      □1.因公務受傷者。 

      □2.因公務而殉職者。 

 

醫院診斷證明 

死亡證明書 

 

參仟〜壹萬元 

壹萬元 

主任委員核定 

（三）學生急難慰問： 

      □1. 家境貧困學生發生之緊急意外事故。 

      □2. 其他緊急慰問。 

 

醫院診斷證明 

申請書乙份 

 

伍仟元 

壹仟〜叁仟元 

主任委員核定 

（四）學生家庭有明顯困難，無力繳交各項費用： 

□1. 無力繳交註冊費者，給予全額或部分補助。 

□2. 無力繳交午餐費者，給予全額或部分補助。 

      □3. 無力繳交學校重要活動或事物費用者，給予全額或 

         部分補助。 

申請書乙份 決議金額 管理委員會議決 

（五）□其他：特殊情形，經導師提報者 申請書乙份 決議金額 管理委員會議決 

  註：主任委員（校長）認為狀況特殊需提高救助金額者，可召開管理委員會議議決之。 
 
 

彰化縣溪州鄉三條國民小學仁愛基金急難救助收據 
項  目 簽 領 人 

    茲收到仁愛基金支助    年    班 

學生                    急難救助金， 

新台幣              元整。 

家長簽章（簽名）：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